附件4
关于废止《深圳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的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工作，结合深圳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要求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市市场监管局”）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工作实际，经研究，拟将《深圳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（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297号）废止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背景情况
为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营造社会诚信环境，建立信用奖惩机制，规范公共信用信息的管理，推进深圳质量、标准、品牌、信誉建设，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，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了《深圳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（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297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。《管理办法》对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、披露、使用和监督管理活动作出详细规定，对我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近年来，随着深圳市社会信用建设政策的相继调整，《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已不符合目前我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工作各项要求。
二、废止有关说明
（一）废止必要性
《管理办法》已不适用于目前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工作，存在与实际情况及上位法规定相冲突的情况。我市于2023年1月发布的《深圳经济特区社会信用条例》（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八十号，以下简称《社会信用条例》），是我市规范社会信用管理的重要法律基础，共设七章九十条，包括总则、信用体系建设、信用信息管理、信用主体权益保护、信用监管、法律责任和附则，涵盖了《管理办法》的内容，代表了更新、更全面的立法理念。具体冲突情况如下：
1.《管理办法》第七条规定“市电子政务资源机构负责本市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、交换、共享，以及公共信用系统的建设、运行和维护。市公共信用机构负责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、披露和应用及全市公共信用系统的业务管理……”。《社会信用条例》第七条规定“市公共信用机构负责本市公共信用信息的集中查询、共享、公开和应用等管理工作，以及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管理工作”，进一步明确了我市信用信息共享、系统管理等职责。
2.《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了法人和其他组织信用目录包括的类别，较为粗略。《社会信用条例》第三十一至三十五条详细规定了目录管理制度、目录编制、纳入范围等，以严格的目录管理制度限定了公共信用信息范围。
3.《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对授权查询信息规定“在市公共信用机构服务窗口申请查询”，与实际情况不符。目前在深圳信用网查询无违法违规证明版信用报告，经企业授权后，即可在线查询，无需到线下窗口。
4.《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四条对信用异议办理各环节的时间规定，与《社会信用条例》第五十条、五十一条的规定不同。《社会信用条例》要求的办理时间更短、更高效，充分保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。
5.《管理办法》中缺少对信用修复的规定。《社会信用条例》第七十九条至八十五条对信用修复进行了详细规定。
（二）废止后制度衔接
《管理办法》关于信用目录、信息归集、信息披露、信息使用、信息监管等内容，已在《社会信用条例》中有明确规定，且在执行过程中得到有效落实。废止《管理办法》后，公共信用信息归集、共享、查询、异议、信用修复等均不受影响，能够充分保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，确保公共信用信息的管理规范有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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